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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文件

宝水务〔2026〕9 号

关于做好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局属基层各单位、局机关各科室：

当前，我区水务行业陆续进入节后复工复产，节后人员返岗、

设备重启、工程复工叠加全国两会等重点时段，安全风险隐患交

织，是安全生产事故易发高发期。为切实筑牢水务行业安全生产

防线，保障复工复产工作安全、有序、全面推进，根据市安委办、

市局、区安委办相关工作要求，结合我区水务行业实际，现就做

好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强化责任落实

复工复产期间，务工人员返岗、新工人进场，叠加设施设备

长时间停用等因素，历来是生产安全事故易发高发期。要坚决克

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“三管三必须”责任，

全面落实水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风险管控“六项机制”，压实企业

主体责任、部门监管责任、岗位履职责任；要成立复工安全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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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，明确复工流程、管控重点和责任分工，确保人员、措

施、物资、监管四到位；要将安全责任落实到各环节、各岗位，

确保复工复产各项工作有章可循、有责可追；及时向行业主管部

门、行业监督部门进行报审报备。

二、严查到岗履职，落实“六个一”要求

复工前，水务在建工程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、

专职安全员、总监理工程师等关键岗位人员必须到岗履职，确因

特殊情况无法到岗的，需按规定经建设单位同意，由责任企业授

权委托同等及以上资质人员代管，并向监督机构报备；水务生产

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等关键岗位人员需全部到

岗；严格落实日常考勤制度，确保安全生产责任得到有效落实。

各单位要严格落实“先教育后检查再复工”原则，认真做好节

后复工复产“六个一”工作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要组织召开

一次安全生产专题会，分析本单位安全生产形势，针对性部署复

工复产工作，确保各项责任落实到人；要组织制定一份复工复产

方案，明确目标任务、责任分工、保障措施等工作安排，细化教

育培训、安全检查、检测维修、隐患治理、应急处置等具体内容，

对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再交底，确保复工复产平稳

有序；要组织召开一次全员安全大会，统一部署节后复工复产安

全生产工作，贯彻落实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，确保涵盖本单

位全体员工，切实提升全员安全责任意识；要组织开展一次全员

安全教育，重点针对节后安全风险隐患、安全防范措施、应急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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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措施等开展教育培训；要组织制定完善一套应急处置方案，根

据本单位复工复产切实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风险隐患，完善应急

处置措施和应急物资，强化应急响应，加强应急预案培训和实战

演练；要组织开展一次全面安全检查，对人员到岗、教育培训、

作业环境以及应急准备情况进行检查，开展各生产环节安全风险

辨识和隐患排查整改，重点突出各类机械设备、临时设施、车辆

船舶及其安全装置的检查验收，确保隐患整改闭合，坚决遏制各

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

三、全面排查隐患，强化监督管理

开展全方位、无死角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。水务在建工程由

建设单位牵头组织参建各方成立联合检查组，开展工地安全隐患

排查，重点排查人员到岗履职、专项方案的编制及落实、“三级

教育”、持证上岗、培训演练、防护措施、风险区域划分及管控、

危大工程管控、重大危险源的辨识及管控、机械设备、临电临水、

安全防护物资保障、消防设施等情况，相关复工复产情况需及时

报区水务安质监站核备；水务设施设备单位重点检查设施设备、

临时设施、车船性能，以及办公场所、仓库等的用火用电用气、

危化品储存、生命通道畅通、消防设施、电瓶车停放充电等情况。

对排查出的隐患要建立台账，明确整改措施、责任人和时限，实

行闭环管理，严禁整改不到位、复工条件不满足就复工复产。

四、严格应急值守，夯实信息报送

局属各基层单位、局各科室要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职责，动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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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摸辖区内水务工程和生产经营单位复工复产情况，及时收集报

送相关数据，建立完善相关台账。结合日常工作开展节后复工复

产安全生产专项检查，对未落实要求、未经审批擅自复工的行为

从严处理，严格执法流程。

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，完善应急处置方案，

备足应急物资，做好灾害天气监测预警；严格执行突发情况“30

分钟电话报告、1 小时书面报告”制度，确保突发事件能够快速、

有效处置，坚决杜绝迟报、漏报、谎报、瞒报情况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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